
 

高層簡任(相當) 

人員 

 545 

5.70% 中層 

薦任(相 

當)人員 

 1,880  

19.65% 

基層 

委任(相 

當)以下 

 2,376 

24.84% 

民意代表 

 279 

2.91% 

普通民眾 

 4,486  

46.90% 

附圖 1. 98 年 7 月起迄今偵辦貪瀆起訴對象身分層級比例圖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
